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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8 - 1 

副主席的区域任务和职责 

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IFCS 或 Forum）强调区域和分区域的合作
问题。从而，论坛副主席的职责是： 

• 积极促进其区域/分区域的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包括论坛提出的建议； 

• 向各国政府、相关非政府组织和其它方面传递有关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事宜的信
息； 

• 支持组织分区域的合作； 

• 通过区域/分区域加强良好的部门间交往，铭记每个国家的具体机构和行政框架并帮
助促进了解各部门的不同作用和职责； 

• 征求和组织来自各国以及区域、分区域其它论坛与会代表对论坛所提问题和事项的
意见，包括确定区域/分区域的重点； 

• 在论坛、论坛常务委员会和其它会议上提出区域观点； 

• 召开区域会议，酌情支持分区域会议，并广泛参与包括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
论坛会议之间，以及酌情在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会议期间召开的会议； 

• 根据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的职责范围和主席提供的一般指导组织选举论坛官员
和论坛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区域工作； 

• 组织区域对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特设工作小组代表的提名和指定工作，协调各小
组和委员会，确保区域均衡的地域代表性；以及 

• 在所需执行秘书的帮助下，与该区域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国家联络点密切合作


